
1 

烟台市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

管理系统-企业端使用手册 

一、平台说明 

 本系统中，企业用户需注册。 

 本系统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、FireFox或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访问。 

二、使用说明 

1.模块说明 

模块名称 模块说明 

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显示、修改申报单位的基本信息 

孵化器认定申请 企业用户申报孵化器 

众创空间认定申请 企业用户申报众创空间 

孵化载体高企补助申请 企业用户申报孵化载体高企补助 

个人中心 查看、编辑登陆账号的基本信息 

2.操作步骤 

3.企业用户 

3.1 账号注册 

访问“省统一门户”（http://zwfw.sd.gov.cn/JIS/front/login.do）进行

账号注册，请选择【个人登录】-> 【立即注册】  

http://zwfw.sd.gov.cn/JIS/front/login.d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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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注册页面，按照表单要求，填写相应内容： 

 

若在“省统一门户”已有账号，跳过此步即可。 

3.2 登录 

注册完成后，通过烟台市科技服务云平台（http://ytstc.cn/）进行登

录，登陆成功后→平台载体→烟台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

系统→立即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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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有云平台账号的用户需进行用户绑定操作，没有云平台账号的

用户需进行用户完善操作： 

3.2.1 用户绑定 

 已在云平台注册过的用户，在省统一门户成功登录后，第一次登

录云平台会跳转到用户绑定页，输入云平台的原登录账号和密码后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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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账号绑定操作，绑定成功后下次登录将直接进入个人中心。 

 

3.2.2 用户完善 

请确认本单位是否在云平台已经存在单位账号。若存在，请使用

单位账号登录系统，按“3.2.3 单位用户维护子账号”操作说明，添

加子账号，再按“3.2.1用户绑定”操作说明，绑定子账号即可；若

不存在单位账号，请按如下操作进行。 

（1）若用户未在云平台认证过，在省统一门户成功登录后，第一

次登录云平台会跳转到【用户绑定/用户信息完善】，请选择【用户

信息完善】，选择用户类型后提交。用户类型分为专家账号和单位账

号两种用户类型，本系统选择单位账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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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点击【立即认证】进行账号基本信息填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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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账号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提交跳转至单位信息页面 

 

 

 按照要求填写单位信息并上传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图片，

单位信息填写完成以后，点击【立即绑定】完成单位账号实名认证，

此时页面显示认证状态为“审核中”，等待管理员审核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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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账号审核通过以后，点击云平台首页登录相关系统 。 

3.2.3 单位用户维护子账号 

（1）单位账号登录后，点击菜单栏中的【子账号管理】进入子

账号管理页面，点击添加子账号 

 

（2）填写子账号信息点击提交显示“添加单位账号成功”后可

以返回子账号管理页面查看已添加的子账号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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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企业个人中心展示 

查看所登录账号的基本信息，可修改信息。 

 

3.4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

查看申报单位的基本信息，可编辑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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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孵化器认定申请（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不能同时申报） 

（1） 进入孵化器认定申请页面后可点击查看，查看已提交申请的孵化

器信息；可编辑、删除孵化器。 

 

（2） 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新建一个孵化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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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完成孵化器信息后，点击 [保存]，显示保存成功后可对填报信息

进行查看和修改。 

（4） 材料填报完成后，点击[下载盖章文件]，盖章后在相关附件 10

中上传盖章后文件扫描件；修改无误后，点击[提交申请]，交由

主管部门审核。 

 

 

（5） 待市局审核通过后，点击[下载完整申报书]，将纸质材料交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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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区市科技主管部门。 

 

3.6 众创空间认定申请 

（1）进入众创空间认定申请页面可点击查看，查看已提交申请的众创

空间信息；可编辑、删除众创空间。

 

（2）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新建一个众创空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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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完成众创空间基本情况后，点击 [保存]，保存众创空间基本情况。

然后填写功能简介、孵化和服务情况及相关附件。可对填报信息进行查

看和修改。 

（4）材料填报完成后，点击[下载盖章文件]，盖章后在相关附件 10 中

上传盖章后文件扫描件；修改无误后，点击[提交申请]，交由主管部门

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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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待市局审核通过后，点击[下载完整申报书]，将纸质材料交给所

在区市科技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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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孵化载体高企补助申请 

（1）进入孵化载体高企补助申请页面可点击查看，查看已提交申请的

孵化载体高企补助申请信息；可编辑、删除孵化载体高企补助。

 

（2）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新建一个孵化载体高企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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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完成孵化载体高企补助基本情况后，点击 [保存]，保存孵化载体

高企补助基本情况。然后填写年度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清单，并上传相

关附件。可对填报信息进行查看和修改。 

 

（4）材料填报完成后，点击[下载盖章文件]，盖章后在附件 3-申报表

盖章版中上传盖章后文件扫描件；修改无误后，点击[提交申请]，交由

主管部门审核。 

 

 

 



16 

（5）待市局审核通过后，点击[下载完整申报书]，将纸质材料交给所

在区市科技主管部门。 

 
 


